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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自信”融入《刑法总论》课程的实践与思考

郑毓枫

广州商学院

摘  要：“四个自信”融入《刑法总论》课程对培养德才兼备的法治人才具有重要的意义。“四个自信”

融入《刑法总论》课程具有可行性。建议结合我国刑法的创制完善提升法科生道路自信，结合犯罪构成要件提

升法科生理论自信，结合正当防卫制度提升法科生制度自信，结合矜老恤幼思想提升法科生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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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总论》是法科生的专业必修课，该课程是

地方高校法学院为大一的法科生开设的，通常安排在

第 2 学期，设置 4 个学分。《刑法总论》中蕴藏着丰

富的思政基因，法学教师应细致挖掘并有效运用，使

该课程发挥对法科生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

论、制度、文化“四个自信”教育的功能。

一、“四个自信”融入《刑法总论》课程的必要性

将“四个自信”融入《刑法总论》，让该课程成

为思政课程建设的重要载体，对培养德才兼备的法治

人才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有助于提升法科生的思想道德修养

法治中国的建设离不开德才兼备的法治人才。我

国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曾讲过：“若无德，则虽体魄

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无益也。”[1] 德才兼备的

法治人才不仅要具备扎实的理论知识、较强的实践能

力，还要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修养。法学教师在开展《刑

法总论》教学活动时，一方面要向法科生讲授刑法概说、

犯罪论、刑罚论的知识点，使其形成完整的知识结构，

引导学生运用刑法理论解决实际问题，另一方面要深

挖该课程蕴藏的思政元素，采用恰当的教学方法和手

段将思政元素自然融入教学内容，使法科生将爱国、

公正、法治内化于心并付诸行动，提升法科生的思想

道德修养。

（二）有助于提升法科生对法律职业的认同感

法学教师在介绍《刑法总论》的理论、制度时，

经常会穿插一些真实的、富有争议性、思想性的刑事

案例，如在介绍刑法溯及力的概念及原则时，给法科

生展示呼格吉勒图案，要求学生对案例的焦点问题——

对呼格吉勒图案再审如何适用刑法展开讨论，发表观

点，之后教师对学生的表现作出点评，在进行总结时，

教师应阐释案例中的思政元素，使法科生产生情感共

鸣，认识到法律工作者必须以案件事实为根据，以法

律为准绳，做到尽职尽责。通过案例分析，法科生逐

渐对以律师、法官等为代表的，具有政治性、法律性、

专业性的法律职业有较高的认同感，认识到法律工作

者是公平、正义、法治的践行者，法律工作者能够获

得社会的尊敬。法律职业认同感的提升，使法科生意

识到法律职业是有尊严的职业，是能够实现自我价值

的神圣职业，使其对未来从事的法律职业充满期待。

（三）有助于提升法科生建设法治国家的使命感

德才兼备的法治人才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强有力的

支撑。为了增强法科生建设法治国家的使命感，法学

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以四个自信作为主线，将思政元

素与授课内容有机结合，使法科生明白在坚持马克思

主义立场、观点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国情，选择了

适合我国的刑事法治道路、形成了我国的刑法理论、

设计了我国的刑法制度。只有仔细地挖掘《刑法总论》

中的思政元素并将其融入授课内容，才能使法科生坚

定“四个自信”，提升其担当意识。

二、“四个自信”融入《刑法总论》课程的可行性

《刑法总论》课程具有天然的育人功能。《刑法

总论》课程教学团队的组建，为“四个自信”融入该

课程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一）《刑法总论》具有天然的育人功能

在《刑法总论》的法条、理论、制度、典型案例

中蕴藏大量的思政元素，如爱国、公正、法治、平等、

友善等需深挖细挖。法学教师应寓育人于教书中，对《刑

法总论》每个章节重点、难点涉及的思政元素深入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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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并自然融入授课内容，发挥课程的价值塑造作用，

使德育和智育齐头并进，从而不断提升法科生的“四

个自信”。

（二）组建了《刑法总论》课程教学团队

为了开展课程思政建设，法学院组建了人数充足，

成员较为固定，职称、学历、年龄结构合理的《刑法

总论》课程教学团队。教学团队紧抓课程思政建设，

使《刑法总论》与思政教育一路同行。《刑法总论》

课程教学团队经过多次沟通交流，选用了马工程教材，

该教材政治立场坚定、观点正确、思想性凸显。在课

程负责人组织下，教学团队对教学大纲的修改展开了

充分的讨论。新版教学大纲将《刑法总论》课程建设

目标分解为知识、能力、素质目标，三个具体目标均

融合了思政目标，使该课程的育人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在安排《刑法总论》课程教学计划时，教学团队深入

挖掘每次课授课内容蕴藏的思政元素，找准切入点，

采用多元化教学方法，运用 AI 辅助教学，使思政元素

适时适度与教学内容融合，在潜移默化中增强法科生

的“四个自信”。《刑法总论》课程教学团队在期末

命题时，将思政元素融进试卷，设置论述题，增强了

试题的开放性、思想性，要求学生从刑法角度和思政

角度分析材料，提炼出自己的观点并展开论述。《刑

法总论》课程教学团队多次带领法科生参加社区矫正

法学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使命感。

三、“四个自信”融入《刑法总论》课程的探索

结合授课内容，《刑法总论》课程教学团队对“四

个自信”融入本课程进行了探索，取得了显著的育人

效果。

（一）结合我国刑法的创制完善提升法科生道路

自信

在讲授新中国刑法发展史时，法学教师向学生阐

明我国现行刑法——1997年刑法与1979年刑法相比，

闪光点之一是用罪刑法定原则代替了类推制度。这一

重要的变化使犯罪和刑罚均实现了法定化。罪刑法定

原则是法治原则在我国现行刑法中的贯彻落实 , 它要

求只能在最高立法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犯罪

和刑罚，即是否构成犯罪、是否处以刑罚关键看一国

刑法是否有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和运用，

使法官在定罪、量刑时有法可依，摒弃了罪刑擅断，

为我国刑事立法、刑事司法的前进指明了方向。通过

学习我国刑法的创制完善，让法科生明白道路决定未

来命运，道路是中国刑事法治建设中最根本的问题，

我国刑事法治建设取得重要成就的关键是根据具体的

国情选择了正确的道路，应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

刑事法治之路，从而使法科生对我国刑法的前进道路

充满信心。

（二）结合犯罪构成要件提升法科生理论自信

《刑法总论》涉及一些重要的、抽象的理论，这

些理论蕴含丰富的思政元素。如犯罪构成理论是界定

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法律依据。在讲授犯罪构成

理论时，法学教师向学生介绍德日的三阶层犯罪构成

理论、美英的双层次犯罪构成理论、前苏联的四要件

犯罪构成理论，明确通过借鉴前苏联犯罪构成理论，

确立了我国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近年来，由于受到

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的影响，

对于犯罪构成要件，以张明楷教授为代表的学者主张

采用三阶层说，而马工程教材采用通行做法，即传统

的四要件说，该学说认为犯罪客体是认定犯罪不可或

缺的要件，原因在于我国刑法的任务是保护 10 个方面

的社会关系。通过对比分析，法科生认识到当今世界

具有开放性，各国刑法理论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受其

他国家的影响，我国在界定犯罪构成要件时，应放宽

视野，吸收国外的先进经验，但不能盲目照搬德日的

三阶层说，应充分考虑我国具体国情，考虑刑法对社

会关系保护的功能，将犯罪客体作为犯罪构成的必备

要件。通过对犯罪构成理论的学习，法科生可以明白

我国的刑法理论根植于我国社会、经济、文化高质量

发展的实际状况且具有科学性，从而提升法科生的理

论自信。

（三）结合正当防卫制度提升法科生制度自信

制度自信是基于对既定制度的价值取向、治理效

果的认同而产生的自信心。[2]《刑法总论》包括一些

重要的制度，在这些制度中蕴藏着思政因子。如在第

九章正当行为中介绍了正当防卫制度。正当防卫的本

质是正与邪的较量，“正”指行为性质，“当”指行

为限度，防卫行为要做到质和度的有机统一。正当防

卫制度的法条依据是现行刑法第 20 条，分析该法条，

可以看出成立正当防卫需具备目的、起因、时间、对象、

限度要件，五个要件缺一不可。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

时间内，我国以正当防卫定性的案件并不多。昆山反

杀案引起了社会对正当防卫制度的广泛关注和思考，

司法机关围绕行凶、防卫时间、防卫限度等问题对本

案进行深入探讨，最后将于海明的行为界定为正当防

卫。近年来，随着舆情的发酵，被认定为正当防卫的

刑事案件的数量有所增加，昆山反杀案等示范性案例

赋予正当防卫制度生机和活力。通过学习，法科生认

识到我国的正当防卫制度旨在弘扬正能量，鼓励防卫

者与不法侵害者作斗争，保护合法权益，体现了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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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公正、和谐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法科生

对我国的法律制度信心满满。

（四）结合矜老恤幼思想提升法科生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指一个国家对其文化价值给予充

分肯定并赋予文化强大生命力的坚定信心。[3] 刑法是

具有文化因素的社会治理工具。刑法对我国传统法律

文化的矜老恤幼思想进行了吸纳、发展。现行刑法明

确规定，审判时年满 75 周岁的人，一般情况下不适

用死刑。年满 75 周岁的人，故意犯罪，可以从宽处

罚；过失犯罪，应当从宽处罚。对年满 75 周岁的人放

宽缓刑的适用条件。这些规定是矜老思想在我国刑法

中的具体体现。老年犯罪人身体逐渐衰弱，对其实行

一定宽宥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我国将刑事责任年龄

有限下调至 12 周岁，同时明确规定，犯罪时是未成

年的，享有一定的刑事处遇，如不适用死刑；应当从

宽处罚；不构成一般累犯。《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

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

释》）规定，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的人当场以轻

微暴力或者胁迫手段，当场劫取其他未成年人数额不

大的钱财且未造成严重后果，不认为构成抢劫罪。已

满 16 周岁不满 18 周岁的人具有前述情形的，一般情

况下，也不认为构成抢劫罪。《解释》还规定，对

未成年犯，一般情况下，不判处无期徒刑；不适用

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不判处财产刑。根据《解释》，

对未成年犯，放宽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的适用条件；

可以比照成年犯适当放宽减刑、假释的适用标准。这

些规定诠释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恤幼思想。未成年人

是国家的希望，对未成年犯应以教育、挽救为主，惩

罚为辅。通过讲授，使法科生认识到我国传统法律文

化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源远流长，激发其对中华

优秀法律文化的认同感、自豪感，提升法科生的文化 

自信。

四、结语

“四个自信”融入《刑法总论》课程不是一朝一

夕的事情，法学教师需长期对该命题进行研究与实践，

及时总结经验和不足。《刑法总论》教学与思政教育

协同共进是法学教师的神圣使命。只有做到育人育才

的统一，才能为社会输送德才兼备的法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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